
关于陈家镇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和

2022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——2022年8月3日在陈家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

向大会报告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和2022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各位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

2021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及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财政政策，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，加大财政保障力度，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财政决算任务。
（一）财政收入决算情况

2021年度财政收入年初预算数41669.58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57507.48万元，决算数57507.48万元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38.01%。主要是：税收及其他分成收入31105.50万元，乡镇托底收入4700.0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507.48万元，自筹收入1194.5万元（其中：利息收入694.50万元，企业上交500.00万元）。

财政支出决算情况

2021年度财政支出年初预算数41669.58万元,调整后预算数57507.48万元，决算数54381.63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17381.63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30.51%。具体支出如下：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3088.43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3426.03万元，决算数3295.04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344.98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06.69%。主要是：政府机关人员工资等1303.41万元；机关公用经费（包括办公费、水电费、电话费、差旅费、租车费、设备更新等）362.00万元；办公室经费（包括后勤托管费、机关大院保安管理费、镇志编写经费、十四五规划编制咨询费等）237.49万元；机关食堂等改造经费92.46万元；镇人大工作经费82.13万元；人大换届选举经费135.42万元；妇联、团委经费（包括妇女之家创建、五四等节日活动、爱心暑托班经费等）24.12万元；党群办经费（包括党员教育配套资金、党建焦点项目推进、统战经费等）86.70万元；纪委经费（反腐倡廉宣传教育）7.30万元；纪委谈话室增设硬件设施20.02万元；武装部经费（包括哨所人员社保经费、征兵经费等）35.43万元；镇总工会经费（包括工会活动经费、特困职工慰问费、机关、事业单位等人员互助保障金）60.18万元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以奖代补148.46万元；财政所人员工资134.00万元，公用经费24.47万元；各类调查匹配经费等10.95万元；人口普查经费92.23万元；机关、事业单位财产保险及团体意外险38.53万元；机关、事业单位项目绩效评价费用92.17万元；财政一体化系统软件开发等经费11.26万元；经发中心人员工资136.18万元，公用经费22.88万元；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工资103.67万元，公用经费20.87万元；党建活动、基层干部培训等专项经费12.71万元。
（2）教育支出年初预算数72.00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81.70万元，决算数80.00万元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11.11%。主要是：教委经费37.00万元；老年教育专项经费15.00万元；校园文化建设扶持经费28.00万元。

（3）科学技术支出年初预算数842.00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857.00万元，决算数857.00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15.00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01.78%。主要是：科普活动经费17.00万元；财政扶持科技创新企业补贴款840.00万元。

（4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年初预算数1079.04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834.10万元，决算数830.71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7.96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76.99%。主要是：创城办经费（包括宣传制作、五星级文明户创建等）126.20万元；体育小镇自行车主题转换点工程33.58万元；第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建设经费239.87万元；文广站人员工资117.85万元，公用经费13.72万元；体育、文化、图书经费115.64万元；文化活动中心物业管理费183.85万元。

（5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13188.57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13598.74万元，决算数13159.14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3541.09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99.78%。主要是：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福利费、在职人员养老保险、职业年金缴费720.41万元；民政经费（长护险、各类慰问等）360.49万元；居家养老项目补贴306.59万元；优抚对象专项补助790.01万元；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08.34万元；新建敬老院经费2500.00万元；居委会经费335.76万元；社会协管服务社经费1532.34万元；生态养护社经费1402.44万元；社保队经费239.45万元；人口办经费31.27万元；平安办经费217.91万元；公共管理综合保险80.00万元；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经费195.64万元，公用经费68.14万元；受理中心专项经费59.01万元；入岛生态林土地流转老年人生活补贴800.00万元；稳定就业专项补助728.43万元；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缴费补贴1093.17万元；老村干部等补贴126.62万元；移风易俗专项补贴48.60万元；就业办经费11.94万元；粮油帮困55.91万元；社会救助经费331.13万元；敬老院经费181.94万元；残疾人事业专项补助等833.60万元。

（6）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1028.33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1434.09万元，决算数1365.81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492.37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32.82%。主要是：机关、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缴费269.27万元；新冠疫情防控经费等162.54万元；第四社区智慧小屋改造及运营费93.80万元；爱卫办经费130.67万元；计生经费（包括妇女专管员补贴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）72.15万元；一体办(乡村医生)经费100.00万元；城乡医疗救助425.55万元；优抚对象医疗保障40.74万元；老年助餐补贴及助餐点运营费45.00万元；养老服务补贴26.09万元。

（7）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4957.19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4904.64万元，决算数4904.64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200.59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98.94%。主要是：经济发展办节能减排等经费25.55万元；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补助93.59万元；财政扶持节能减排企业补贴款2160.00万元；市容所人员工资273.63万元，公用经费62.76万元；南北市场托管经费114.95万元；镇区下水道疏通等市政经费88.57万元；镇区及农村环卫专项经费297.29万元；生活垃圾分类补贴145.03万元；垃圾处理站运行及维护费254.84万元；小区扫描点棚维护及垃圾分类海报等25.94万元；南北镇区保洁第三方托管经费1362.49万元。

（8）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4724.35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6364.57万元，决算数6338.85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713.40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34.17%。主要是：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工资307.62万元，公用经费72.19万元；联合执法、广告整治等专项经费10.00万元；拆房机械人工费179.81万元；村居自拆人工补贴103.60万元；社区事务工作者人员经费1569.50万元；城建中心人员工资169.48万元，公用经费29.58万元；乱占耕地建房工作经费127.05万元；违法用地、房管中心等经费38.75万元；小型项目二类费用43.00万元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运营及土地流转费50.58万元；德云中路修缮工程19.41万元；环保整治经费230.26万元；村级太阳能路灯养护费82.74万元；公用事业管理站大楼维修维护费26.31万元；农村道路维修180.00万元；崇明生态大道两侧绿道新建工程390.70万元；镇属单位雨污混接改造工程33.32万元；市场道路、房屋修缮及基础设施增设工程66.98万元；裕鸿佳苑电梯改造经费150.00万元；北陈公路提升项目1105.40万元；美丽乡村建设配套经费427.60万元；城运中心人员工资84.78万元，公用经费16.69万元；专项经费19.62万元；网格监督员等第三方委托管理经费295.50万元；网格食堂第三方托管费用46.79万元；特保人员工资、房租等331.51万元；消防实事项目补贴50.40万元；小区垃圾分类扫描员经费79.68万元。
（9）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7232.77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17128.63万元，决算数14717.64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12003.98万元）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203.49%。主要是：农技中心人员工资144.78万元，公用经费23.61万元；林业、野生动物保护、兽医等专项经费46.50万元；水务所人员工资108.67万元，公用经费17.83万元；机站管理、河道管理、河长办等专项经费57.83万元；花博会项目配套494.52万元；水产养殖退养302.01万元；水产养殖尾水治理476.39万元；经济果林补贴47.01万元；公益林、廊道养护25.75万元；公益林建设项目349.58万元；水稻、机插秧、绿肥等补贴2256.47万元；过渡期土地流转费836.08万元；公益林、廊道土地流转费1910.88万元；三峡移民土地流转费9.27万元；五棚整治经费1060.78万元；土地流转中心经费4.38万元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、中小河道疏浚、河道养护等水利经费4274.88万元；其他农业经费(包括防汛抗台、河道水质提升、农业水价改革配套经费等)109.82万元；新林地市场化养护经费205.88万元；保障村级运转专项经费765.00万元；农村改革发展财政奖补资金4.00万元；乡镇联扶平台经费139.44万元；二次供水改造30.18万元；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10.00万元；鸿田村、协隆村村庄改造项目经费1006.10万元。

（10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年初预算数1850.90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1850.90万元，决算数1850.90万元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00.00%。主要是：陈裕经济小区人员经费及招商成本。

（11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年初预算数2806.98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6008.63万元，决算数5963.63万元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212.46%。主要是：财政扶持商业服务业企业补贴款4059.23万元；瀛东村税收专项扶持1063.86万元；招商平台费用840.54万元。

（12）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794.02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956.01万元，决算数956.01万元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20.40%。主要是：机关、事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费等。

（13）其他支出年初预算数5.00万元，调整后预算数62.44万元，决算数62.26万元，决算数占年初预算数的1245.20%。主要是：关爱功臣、标准老年活动室、消防实事项目等支出。
二、2022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

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财政收入22249.67万元，完成预算收入的47.62%。主要是：税收分成及转移支付预拨20631.75万元，利息收入28.21万元，预算单位结余上交1589.71万元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财政支出24352.13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5904.98万元），完成预算支出的52.12%。

具体支出如下：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2627.32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18.28万元），占支出总额的10.79%。主要用于：政府机关人员工资等1202.40万元；机关公用经费（包括办公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租车费、设备更新、“三公”经费等）81.78万元；办公室经费（包括机关大院保安管理费、陈幼沥青事件医药费补助等）32.11万元；镇人大工作经费77.13万元；妇联工作经费0.90万元；党群办经费（包括统战及党建资料等）2.37万元；居民区服务党组织经费5.00万元；党支部建设示范点3.00万元；武装部经费7.84万元；防疫物资采购544.83万元；财政所人员及公用经费149.23万元；各类调查经费等1.98万元；财政所自身建设经费0.47万元；经发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53.00万元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50.95万元；基层党组织活动及基层干部培训经费4.52万元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以奖代补9.31万元。

（2）教育支出：上半年未支出。

（3）科学技术支出：上半年未支出。

（4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212.03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0.14万元），占支出总额的0.87%。主要用于：宣传经费（包括路口电子屏维护、宣传制作费、文明系列创建等）115.79万元；第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经费36.00万元；文化、体育、图书等专项经费4.85万元；文化活动中心物业管理费55.25万元；乡镇文广站补助0.14万元。

（5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5638.45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1008.76万元），占支出总额的23.15%。主要用于：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福利费19.30万元；机关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、职业年金缴费339.14万元；民政经费(包括各类慰问、居家养老项目经费、老年助餐等)529.79万元；居委会经费69.95万元；社会协管服务社经费1044.44万元；生态养护社经费1986.08万元；平安办经费69.31万元；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307.95万元；受理中心专项经费13.59万元；入岛生态林土地流转老年人生活补贴718.39万元；就业办经费4.06万元；老村干部等补贴59.32万元；移风易俗专项补贴17.00万元；敬老院经费80.00万元；社会救助经费168.51万元；残疾人专项经费194.47万元；粮油帮困17.15万元。
（6）卫生健康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825.44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614.84万元），占支出总额的3.39%。主要用于：机关、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缴费141.06万元；新冠疫情防控经费274.53万元；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42.01万元；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18.36万元；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349.48万元。
（7）节能环保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1191.29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4.89%。主要用于：经济发展办节能减排等经费8.40万元；市容所人员及公用经费391.35万元；镇区环卫专项经费20.20万元；农村环卫专项经费72.10万元；南北镇区保洁第三方托管经费688.17万元；镇区下水道疏通等市政经费11.07万元。
（8）城乡社区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2552.38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59.15万元），占支出总额的10.48%。主要用于：垃圾分类专项经费75.46万元；社区事务工作者人员经费1200.00万元；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及公用经费330.40万元；日常联合执法经费1.00万元；拆房机械人工费144.67万元；城建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31.86万元；农村公路管理站经费16.20万元；小区房屋管理等专项工作经费10.28万元；公用事业大楼维修费12.85万元；沿街商铺污水管道建设119.01万元；城运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129.08万元；特保、临保人员工资、房租等35.15万元；网格监督员等第三方委托管理经费171.63万元；网格专项经费15.64万元；减量化专项资金58.53万元；农村房屋普查工作经费0.62万元。
（9）农林水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6593.86万元（其中专项转移支付4199.81万元），占支出总额的27.08%。主要用于：农技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181.21万元；农业宣传等专项经费5.37万元；水务所人员及公用经费153.19万元；河长办经费2.17万元；农办经费(包括长江禁捕、三无船舶整治经费等)11.21万元；过渡期土地流转费911.83万元；公益林、廊道经费574.84万元；其他林业经费24.95万元；污水设备养护18.45万元；土地流转中心经费1.14万元；防汛经费4.24万元；河道水质提升经费6.46万元；保障村级运转经费765.00万元；农村道路维修费81.06万元；瀛东村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工程500.00万元；中小河道管理及水利专项资金1626.12万元；公益林、廊道土地流转费1580.95万元；农机购置、农机报废补贴141.56万元；蔬菜补贴4.11万元。
（10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1294.17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5.31%。主要用于：经济小区工作经费及招商平台扶持等。

（11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3029.40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12.44%。主要用于：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。
（12）住房保障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383.79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1.58%。主要用于：机关、事业单位人员住房公积金缴费等。

（13）其他支出：上半年实际支出4.00万元（专项转移支付），占支出总额的0.02%。主要用于：示范睦邻点补贴。

三、全面完成2022年财政预算

今年3月以来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财政收入严重下降；同时，保障疫情防控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新增支出需求剧增，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。要完成全年预算任务，必须进一步践行政府“过紧日子”的有关要求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，压减非重点、非刚性、非近期支出，将节省出的财力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等亟需支出，全力支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加强财政收入管理

进一步激发生态新兴企业创新发展活力，促进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。努力开拓新的招商工作思路，积极探索新的招商工作模式，逐步形成新的招商经济增长点。着力推进以经济小区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招商引资工作，积极统筹存量资金，真正做到把财政增收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

优化支出预算管理

不折不扣落实各项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切实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。按照从严从紧、能省则省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。按照“优化结构、有保有压、突出重点、兼顾其他”的原则，在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的基础上，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等亟需支出。

强化财政监督管理
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，增强预算刚性，规范预算执行。进一步完善财政监督体系，全面推进预算和绩效公开，自觉接受镇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进一步落实中央有关加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规定和要求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支出，有效推动厉行节约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

各位代表，2022年下半年财政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。我们要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依法监督下，在上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，在全镇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，群策群力，与时俱进，艰苦拼搏，确保2022年财政预算目标任务圆满完成。

崇明区陈家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秘书组        2022年8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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